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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确记录配额及减排量指标（包括CCER等）
的创建、流转、取消等所有相关信息和结果
2. 支持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企业等用户对各
种碳单位及相关账户的管理
3. 配额及减排量指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产生的
过程不同，但指标产生过程不在登记系统的覆盖
范围内
4. 一个注册登记系统可以同时服务于碳排放权
交易和自愿减排交易两个目的

一、概述



提纲

一、概述
二、设计原则
三、基本要素设计
四、系统功能
五、应用案例



碳交易管理办法(暂无)
配额分配制度(暂无)
拍卖和市场公开操作方法(暂无)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

解决方案
• 长期需求和近期需求的平衡
• 必要的灵活性，会增加复杂性
• 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

二、设计原则



系统定位
• 线下审批流程不在系统中反映
• 与排放报送系统没有接口

遵约考核
• 由省级政府对企业进行考核
• 中央政府不对地方及企业进行考核

企业或个人用户管理
• 全部由省级政府负责

二、设计原则



二、设计原则

交易系统和登记系统的关系
• 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
• 交易所是登记系统中的一个用户，持有一个“交
易所交付账户”，与交易系统进行数据交换

• 交易过程与登记系统无关，无需中央以及省级管
理部门介入，登记系统只记录交易的结果

• 交易系统不与登记系统直接连接
• 仅需要进行与碳单位转移相关的数据交换



分级管理，责权明确
• 国家、省级、企业、个人
• 系统管理员、业务管理员

功能完善，简单易用
• 例如数据接口

灵活选择，保障安全
• 例如账户代表设置

二、设计原则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第八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要求，综
合考虑国家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情况等因素，确定国家以及各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的排放配额总量。
第九条 排放配额分配在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
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
第十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制定国家配额分配方案，明确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免费分配的排放配额数量、国家预留的排放配额数量等。
第十三条 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依据第十二条确定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
准，提出本行政区域内重点排放单位的免费分配配额数量，报国务院碳交易
主管部门确定后，向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免费分配排放配额。
第十七条 注册登记系统为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和省级碳交易主管部门、
重点排放单位、交易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方等设立具有不同功能的账户。参
与方根据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的相应要求开立账户后，可在注册登记系统
中进行配额管理的相关业务操作。
第二十二条 出于公益等目的，交易主体可自愿注销其所持有的排放配额和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第四章 核查与配额清缴



交易系统
温室气体排放报送系统
其他国家/地区的登记注册系统

登记注册系统 排放报送系统
线下操作

交易系统

其他登记注册系统

二、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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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

持有账户

其它账户

国家管理账户

国家总量账户

国家注销账户

国家拍卖账户

减排量待签发账户

项目减排账户

履约持有账户

拍卖交付账户

交易所交付账户

履约机构
自愿参与机构
自然人

拍卖机构
交易系统

一般持有账户

国家划拨账户

省级总量账户

项目减排机构

省级管理账户

省级遵约账户

省级取消账户省级政府

CCER抵消账户

交易账户



账户：储存指标，类似于银行账户
用户：账户持有人，类似于银行账户的所有人
账户代表：对应操作账户的具体个人，明确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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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国家级
编号 业务功能 业务功能说明

1

国家级用户

管理员创建 创建国家和省级管理员。

2 管理员信息修改 修改国家和省级管理员信息。

3 管理员权限修改 修改国家和省级管理员权限。

4 国家级账户开立
国家管理员开立交易所交付账户或拍卖交付

账户。

5 国家级账户信息修改
国家管理员修改项目减排账户、交易所交付

账户或拍卖交付账户的账户信息。

6 配额创建 国家管理员创建配额。

7 国家级配额分配 将配额分配至国家划拨账户和国家拍卖账户。

8 配额注销 注销国家总量账户中的配额。

9 配额划拨 将配额划拨至各省总量账户。

10 国家拍卖分配
将配额从国家拍卖账户分配至拍卖机构的拍

卖交付账户。

11 国家拍卖返还 将配额由国家拍卖账户返还至国家总量账户。

12 减排量创建 创建减排量。

13 减排量签发 将减排量签发至业主项目减排账户中。



主要功能—省级

14

省级用户

省级账户开立
省管理员开立履约持有账户、一般持有账

户，项目减排账户、或交易账户。

15 省级账户信息修改
省管理员修改履约持有账户、一般持有账

户或交易账户信息。

16 省级配额分配 将配额分配至各履约企业的履约持有账户。

17 配额回收 在冻结期内将配额回收至省级总量账户中。

18 省级拍卖分配
将配额从省级总量账户分配至拍卖机构的

拍卖交付账户。

19 省级配额注销 注销省级总量账户中的配额

20 省级上缴操作撤销 撤销履约持有账户的上缴操作

21 省级取消操作撤销 撤销履约持有账户取消操作

22 试点地区上缴审批 审批试点地区减排量上缴操作



主要功能—企业级

23

企业级用户

（含个人）

直接转移

将配额或减排量在一般持有账户、

履约持有账户或项目减排账户转移至

与其关联的交易账户之间转移。

24 上缴 从履约持有账户上缴配额或减排量。

25 取消
从履约持有账户或一般持有账户取

消配额或减排量。

26 试点地区上缴
从一般持有账户向试点地区上缴减

排量。

27 间接转移
从交易账户向交易所交付账户转移

配额或减排量。



主要功能—其他

28

交易所用户

交易所转入
从登记系统向交易系统同步交易所交付账

户转入信息。

29 交易所转出
从交易所交付账户向交易账户转移配额或

减排量。

30 交易系统账户绑定 绑定交易系统和登记系统的账户。

31 交易系统签到/签退 交易系统向登记系统签到/签退。

32 转入/转出信息查询
交易系统从登记系统查询交易所交付账户

转入/转出信息。

33 账户状态变更通知
登记系统与交易系统交换账户状态变更信

息。

34

拍卖机构

拍卖交付 拍卖机构向竞买成功者交付配额

35 拍卖返还
拍卖机构向国家拍卖账户或省级总量账户

返还配额

36 配置管理员 系统配置参数设置 设置系统配置参数

37 审计管理员 应用审计操作 审计各级管理员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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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地区发改委系统使用流程

• 气候战略中心创建试点地区管理员
• 试点地区管理员完成CCER上缴审批操作
• 试点地区管理员导出CCER上缴数据并在试点地区登记簿处理企业
CCER上缴信息



试点地区发改委CCER履约处理流程
<试点地区上缴>

<上
缴

>

<企业> <试点地区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

提交CCER上缴请求

<审
核

>

审核上缴请求

上缴请求是否通过

审核未通过

审核通过

驳回上缴申请

<注
销

>

注销CCER

地方登记系统履约处理



市场参与者用户系统使用流程

• 项目业主可在试点地区交易所开立项目减排账户
• 各市场参与者可在试点地区交易所开立一般持有账户
• 需要进行CCER交易的企业为其账户开立关联的交易账户
• 账户持有者可在试点地区交易所为其账户开立账户代表
• 项目业主操作项目减排账户和与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进行CCER交易
• 各市场参与者操作一般持有账户和与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进行CCER
交易

• 各市场参与者使用一般持有账户完成CCER自愿取消操作
• 试点地区履约企业操作一般持有账户完成试点地区CCER上缴操作



CCER交易

交易所交付账户 交易账户交易账户

交易系统账户

国家登记系统

试点地区交易系统

减排量 减排量

数据交换接口

持有账户 项目减排账户

减排量减排量



演 示
国家级用户













演 示
省级用户















演 示
企业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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